
第三章　 公共安全

第一节　 公安局

一、 机　 构

新龙县公安局内设 ４ 个职能机构ꎬ 即办公室、 政工法制科 (２００６ 合并政工科、 法制科)、 户政管

理科、 禁毒大队ꎻ 直属 ６ 个内设机构ꎬ 即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治安防暴大队、 刑事侦查大队、 经济犯

罪侦查大队、 交通管理大队、 看守所 (治安拘留所)ꎻ ２ 个现役机构ꎬ 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龙

县消防大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龙县中队ꎻ 设立 ５ 个派出所ꎬ 即城区派出所、 上占派出所、 下

占派出所、 河西派出所、 拉日马派出所ꎻ 对森林警察大队、 林业公安分局 ２ 个单位进行业务指导ꎮ
县公安局办公室在 １９９１ 年前称秘书科ꎬ １９９１ 年改为办公室ꎻ １９９１ 年ꎬ 设立新龙县公安局户政

科ꎻ 国内安全保卫大队ꎬ １９８５ 年前称政保股ꎬ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改称为政保科ꎬ １９９９ 年升格为新龙县公安

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ꎻ 治安防暴大队ꎬ １９８５ 年前称治安股ꎬ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改为治安科ꎬ １９９９ 年升格为

新龙县公安局治安防暴大队ꎻ 刑事侦查大队ꎬ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设立新龙县公安局刑侦科ꎬ １９９９ 年升格为

新龙县公安局刑警大队ꎻ １９８８ 年成立新龙县交通警察队ꎬ １９９９ 年升格为新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ꎻ
１９８２ 年前新龙县看守所隶属于新龙县公安局侦审股、 执行股、 预审股ꎬ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独立行使职权ꎬ
同时设立新龙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ꎻ １９８３ 年成立新龙县公安局消防科属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制ꎬ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８ 日升格为新龙县公安消防大队ꎻ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成立城区派出所ꎬ １９９５ 年成立上占派

出所、 下占派出所、 河西派出所、 拉日马派出所ꎮ

二、 职　 能

新龙县公安局的主要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 政策、 法规、 规章ꎬ 部署全县公

安工作ꎻ 研究改革开放中公安工作出现的新情况ꎬ 新问题ꎬ 掌握信息、 分析预测敌情和社会治安方面

的重要情况ꎬ 为县委、 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ꎻ 组织实施全县公安队伍正规化建

设及干警教育训练和公安宣传工作ꎻ 负责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和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ꎬ 处置危害社

会安定的聚众闹事、 骚乱事件和治安案件ꎻ 参与草拟地方性公安法规、 负责全县公安机关的行政诉

讼ꎬ 行政复议案件以及执法制度建设ꎻ 负责全县公安机关ꎬ 依法管理社会治安、 户籍、 居民身份证、
出入境管理等工作ꎻ 组织、 指挥全县消防监督、 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ꎻ 对易燃易爆物品的消防安全工

作进行监督ꎻ 依法监督管理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ꎬ 指导机关、 企事业单位保卫组

织、 经济民警队伍的建设和业务培训ꎻ 负责公安预审工作ꎬ 负责对看守所、 行政拘留所的管理ꎻ 负责

公安警卫业务工作ꎬ 组织实施有关领导和重要外宾的安全警卫工作ꎻ 管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ꎬ 维护交

通秩序ꎻ 组织实施公安装备现代化建设和做好后勤保障工作ꎻ 负责全县社会、 民用枪支弹药的管理ꎬ
主管计算机安全监察工作ꎻ 负责指导县内有关部门安全保卫工作ꎻ 组织指挥武警中队执行公安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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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全保卫

一、 维护社会稳定

(一) 清查参加动乱和暴乱的人和事

１９８９ 年ꎬ 与中共新龙县委清查小组一道ꎬ 向全县各区乡、 机关、 企事业单位发出了通告ꎬ 号召

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揭发、 检举参加动乱和暴乱的人和事ꎮ 对全县 ７０ 个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４ ~ ６ 月

外出的人员进行清理ꎬ 查明其外出原因及行踪情况ꎬ 再从中排查、 确定清查对象ꎮ 本着 “有人清人、
有事清事” 的原则ꎬ 从事到人或从人到事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ꎮ 通过几个月的宣传调查ꎬ
查明 １９８９ 年 ４—６ 月期间ꎬ 新龙县外出人员共有 １１２ 人ꎬ (其中外出学习、 出差和休假 ７３ 人) 均没有

参加游行、 示威、 静坐或募捐等行为ꎮ
(二) 严密掌握拉萨发生骚乱后各阶层的反映

１９８８ 年拉萨发生骚乱ꎬ 同年 ７ 月ꎬ 在新龙林业局场段工人中出现政治性谣传ꎮ 县公安局先后组

织工作组深入乡镇、 深入村社、 深入寺庙ꎬ 进村入户向群众宣传、 旗帜鲜明地驳斥少数分裂分子在藏

区拉萨制造骚乱的情况ꎬ 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分裂国家的违法犯罪行为ꎮ 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ꎬ 清查出

谣传的源头ꎬ 进行辟谣ꎮ 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会各阶层、 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中加强正面宣传、
教育ꎬ 全县局势基本稳定ꎬ 未出现动乱、 骚乱情况ꎮ

(三) 查破日巴系列危害国家安全案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新龙县日巴村发生一起煽动民族分裂案件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ꎬ 新龙县日巴发生

系列危害国家安全案件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 新龙县日巴村发生一起煽动民族分裂案件ꎮ 根据 “甘孜

州公安局北路片区打击民族分裂的专项会议精神”ꎬ 新龙县成立了州县案侦组ꎬ 历时 ４ 个月ꎬ 开展针

对日巴系列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侦破工作ꎬ 成功破获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日巴系列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现案一起、 重要案件线索一起、 隐案七起ꎬ 抓获 ３ 名犯罪嫌疑人ꎬ 并依法制裁ꎮ

二、 出入境管理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的出入境管理工作一是加强私逃回流人员的教育管理ꎬ 对私逃回流人员ꎬ
以教育为主ꎬ 采取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ꎬ 一方面加强正面宣传教育ꎬ 要求其主动向当地派出所说

明非法出入境的相关情况、 在外从事的职业、 寄 (暂) 住在境外何处、 是否有违反前往国法律法规

的行为等ꎻ 另一方面对其违法行为用足用够法律法规予以惩罚ꎬ 起到了警诫的作用ꎮ 二是规范出境管

理秩序ꎬ 按照上级相关文件精神ꎬ 出入境管理部门以服务加强管理、 以管理提升服务ꎬ 结合公安国内

安全保卫工作实际ꎬ 大力推进出入境管理水平ꎬ 确保了社会稳定和出入境秩序规范ꎮ 三是涉外管理ꎬ
对涉外接待单位和个人开展涉外工作培训和指导、 建立涉外住宿管理制度ꎮ 四是在外藏胞管理ꎬ 工作

重点在回国探亲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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